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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投资法律信息  

五部门联合发文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工作 

 

两部门部署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 

 

内地与香港特区签署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安排 

 

日前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五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工作的通知》（下称《通

知》）。《通知》明确，在2019年3月1日前，各有关部门完成精简文书和优化流程的工作目标，提高

企业注销效率；在2019年9月1日前，各地完成搭建企业注销网上服务专区的工作目标，实现企业注销

“一网”服务。《通知》提出，主要任务和措施包括“加强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，推行企业注销‘一

网’服务”、“改革企业登记注销制度，简化企业登记程序和材料”、“推行税务注销分类处理，提

高清税速度”等六项。其中，《通知》指出，税务部门实行清税手续免办服务，对未办理过涉税事

宜，或办理过涉税事宜但未领用发票、无欠税（滞纳金）及罚款纳税人，免予到税务机关办理清税手

续，直接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简易注销。  

近日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《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》（下称《通

知》），执行期限为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。同时，税务总局发布相关配套文件：《关于实

施小型微利企业普惠性所得税减免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》、《关于修订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

月（季）度预缴纳税申报表（A类2018年版）〉等部分表单样式及填报说明的公告》、《关于小规模

纳税人免征增值税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》和《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地方税种和相关附加减征

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》。 

《通知》明确，对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（含本数）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，免征增值税。对小型微利

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，减按25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按20%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

税；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，减按50%计入应纳税所得额，按20%的税

率缴纳企业所得税。 

1月18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律政司签署《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

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》（简称《安排》）。 

 《安排》共31条，对两地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范围和判项内容、申请认可和执行的程

序和方式、对原审法院管辖权的审查、不予认可和执行的情形、救济途径等作出了规定。《安排》尽

可能扩大了两地相互认可和执行民商事案件判决的范围，将非金钱判项以及部分知识产权案件的判决

也纳入相互认可和执行的范围，充分体现了最大限度减少重复诉讼、增进两地民众福祉、增进两地司

法互信、贯彻“一国两制”方针的精神。《安排》在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成有

关程序后，由双方公布生效日期。 

http://samr.saic.gov.cn/xw/yw/wjfb/201901/t20190122_281097.html
http://hk.lexiscn.com/latest_message.php?id=318684
http://www.court.gov.cn/fabu-xiangqing-139501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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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关总署明确暂时进出境货物监管事宜 

 

国务院税委会公布2019版进出口税则 

 

日前，海关总署发出2019年第13号公告，明确暂时进出境货物监管事宜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根据公告，我国扩大接受《关于暂准进口的公约》（《伊斯坦布尔公约》）附约B.2《关于专业设备

的附约》和附约B.3《关于集装箱、托盘、包装物料、样品及其他与商业运营有关的进口货物的附

约》。同时，对附约B.3中第2条第（2）项和第（3）项作出保留。海关扩大接受“专业设备”和“商

业样品”用途的暂时进境ATA单证册。暂时进境集装箱及配套的附件和设备、维修集装箱用零配件按

相关规定办理海关手续。公告规定，海关签注ATA单证册项下暂时进出境货物的进出境期限与单证册

有效期一致。从境外暂时进境的货物转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的，主管地海关凭《海关

出口货物报关单》对暂时进境货物予以核销结案。  

近日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（2019）》（下称《税则》），自

2019年1月1日起实施。 

《税则》是《进出口关税条例》的组成部分，包括根据国家关税政策以及有关国际协定确定的进出

口关税税目、税率及归类规则，是海关计征关税的依据。《税则》包括“使用说明”、“进口税

则”、“出口税则”三个部分。“使用说明”主要对各种税率的适用范围、国别代码、计量单位等

进行解释和说明。“进口税则”涉及8549个税目；“出口税则”涉及102个税目。法律、行政法规对

进出口关税税目、税率调整另有规定的，仍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实行。  

国家药监局加强特殊药品生产流通信息报告系统应用 

 

近日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综合司发布《关于特殊药品生产流通信息报告系统正式运行的通知》

（下称《通知》）。《通知》称，特殊药品生产流通信息报告系统目前已正式运行。特殊药品生

产、经营企业应在发生生产、经营活动后7日内按照每品种、每规格、每批次的方式将原料药和制

剂的购进、生产、销售等详细情况在信息报告系统内填报或导入数据。如企业注册信息有变更，及

时在系统内修改后报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审核。同时，《通知》明确，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要主动利

用信息报告系统内的查询、统计功能，定期查看特殊药品信息数据。对存在可疑情况的及时开展调

查核查，对发现的违规销售、伪造资质、骗购特殊药品等违法违规行为，予以依法严厉查处。 

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/customs/302249/302266/302269/2176093/index.html
http://gss.mof.gov.cn/zhengwuxinxi/zhengcefabu/201812/t20181229_3111629.html
http://www.nmpa.gov.cn/WS04/CL2196/334449.html

